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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2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勞職授字第10502003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200319A00_ATTCH1.pdf、0200319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及第2條附表1，業經

本部於中華民國105年2月19日以勞職授字第1050200314號

令修正發布，檢送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及

第2條附表1修正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相關單位。

說明：有關本辦法修正之電子檔，請至本部全球資訊網站（網址

：http://www.mol.gov.tw/），「勞動法令/最新動態」

網頁下載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內政部、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

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

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

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科學工業

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
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

業公會、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

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全國產

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會、中華民

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、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

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查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經濟部加工

出口區管理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

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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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

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(含附件) 2016-02-19
09:22:38


